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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股东与投资方签署对赌协议 

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锐格科技”）申请股

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前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倪志

和与投资方湖州物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物源企管”）2022

月 1 月 15 日签署了涉及特殊条款的《<湖州锐格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/增资协

议书>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对赌协议”），约定自交割日(即锐格科技增资工

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)起 48 个月之内，如锐格科技未能通过 IPO 上市方式实现

资产证券化，则物源企管有权要求倪志和(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)回购物源企管持

有的锐格科技全部或者部分股权。但如上述期限届满时锐格科技的申报资料已经

在证监会审核中,各方同意将判断回购条件是否成立的时间顺延至审核结果公布

之日（下称“IPO 回购权”）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首次信息披露以及申请挂牌期间

的披露的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以及《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问询回

复》。 

据此，各方签署了补充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对赌协议进展情况 

2025 年 2 月 25 日，倪志和等股东与物源企管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物

源企管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207334 股股份转让给倪

志和及其指定的杨威等 9 名股东。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6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

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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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2 月 25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倪志和与投资人股东物源

企管签署《<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/增资协议书>之补充协议二》，

就对赌协议约定的 IPO 回购权、回购价款等事宜达成补充约定。约定原有投资

期 48 个月的基础上再延长投资期 36 个月（按甲方第一次投资完成工商变更之日

计算）并同意在延长期结束后锐格科技若仍未能完成 IPO 或以其他双方认可的

方式完成资产证券化的情况下由倪志和（或其指定第三方回购）回购物源企管持

有的被投资方全部或者部分股权。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协议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、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

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<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/增资协议书>之补充协议二》 

 

 

浙江锐格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2 月 26 日 


